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職員職務輪調辦法 

101年 4月 18日第 30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23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3年 4 月 3日 112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 4 月 11日馬學人字第 1130002908號公告發布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職員工作職能、增進職務歷練、有效培育人才、鼓勵行政與學術單位間之

交流並落實職務代理制度，特訂定「馬偕醫學院職員職務輪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職務輪調，係指本校各教學或行政單位編制內專任及約聘僱人員間(不含各

單位內部)之職務調動，包含以下四類： 

一、業務性輪調：基於人才培育及人力活化考量。 

二、政策性輪調：基於發展目標、策略或組織調整需要。 

三、單位內部輪調：各一級單位基於業務調整、人力配置及貫徹職務代理制度需要。 

四、個人申請輪調：職員工基於工作領域擴增及職能提升需要。 

第三條  實施原則： 

一、職務輪調以在同一職務連續任滿三年以上者為原則。 

二、因業務性質特殊及專業人員（如醫護人員、技術人員、諮商輔導人員、資訊人

員、具業務所需專業證照人員及單位僅有行政或技術人員各一人者等），如無適當

職務可資輪調時，得免予職務輪調。 

三、財務、採購、出納及保管人員連續服務現職最長以六年為限，如有特殊情形得簽請

校長核准於各該單位內調整所掌職務。 

四、輪調人數以不超過該單位總人數三分之一為原則，但總人數未滿三人者，每次得

輪調一人。 

五、業務性輪調作業以每學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如因組織調整及業務特殊需要者，亦

得隨時專案辦理各類輪調作業。 

六、任滿期間之計算，以實際任職日起算至辦理遷調作業前一個月底為屆滿日期；留

職停薪期間及本校籌備處時期年資不計。 

第四條  作業流程： 

一、業務性輪調：人事室每年五月應主動造冊通知符合前條輪調規定之職員及其主

管，有意願輪調職員應填寫申請表（如附件），經單位主管同意後送人事室依年資

造冊，輪調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政策性輪調：因組織調整或人事政策需要時，得由校長核定後直接調任。 

三、單位內部輪調：各一級單位得提出轄下單位內或單位間之人員輪調，經相關單位

主管同意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四、個人申請輪調：個人在原單位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因故欲申請與其他單位人員互

調或遇其他單位員額出缺者，獲對方及雙方主管同意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

施行。 

第五條  為辦理輪調協調工作，得由校長召集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組成職員輪調工作小組審

議，並得邀請相關主管列席。 

第六條  職員配合指定輪調者，列入升遷評核項目及年終考核成績之重要參考。 

第七條 職務調動經校長核定後，應於時限內依本校業務移交辦法辦妥移交手續後就任新職。 

第八條  職務調動者之薪資、福利不受影響；惟因自行申請而為職務調動者，若新職之薪資減

少時，視為已得申請人同意，申請人不得異議。但如工作性質、責任輕重或所需資格



條件等有所改變，涉及待遇調整者，則由本校敘薪審查小組審議後辦理。 

第九條  本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應推動建立各項業務標準化作業，以利輪調工作之進行。 

第十條 職員輪調之調查或申請作業於確定前，相關單位及承辦人員應予保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 

馬偕醫學院職員職務輪調申請表 

姓  名  
現  職 

單  位 
 
現職單位 

任職年資 
年     月 

職  稱  到校年月 年     月   

目前工作職掌  

學歷、經歷 

 

專長、訓練 

 

申請調職原因 

□任同一職務滿三年以上。 

□其他：                    。 

申請輪調單位 

第一志願  簡述理由  

第二志願  簡述理由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二級主管(簽章)： 一級主管(簽章)： 

 

註：一、現職年資以擔任該項工作開始年月計算至辦理遷調作業前一個月底止。 

二、本表經主管簽章後請送人事室辦理。 

 


